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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阳政办发〔2016〕26号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进一步支持鼓励企业上市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管理区，经济开发区，县政府各部门：
　　《关于进一步支持鼓励企业上市奖励（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支持鼓励企业上市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6〕19号），为抢抓国家对贫困地区企业IPO实行“即报即审、审过即批”的政策机遇，支持各类企业在主板（含中小板、创业板，下同）上市，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对到阳新县注册拟主板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企业，按《阳新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阳政发〔2015〕8号）的规定进行奖励；企业成功上市挂牌后，在享受《阳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奖励政策的通知》（阳政办发〔2016〕17号）奖励政策（主板上市分阶段奖励200万元、新三板挂牌分阶段奖励70万元）的同时，主板上市再奖励100万元，新三板挂牌再奖励50万元。
　　第三条  对引进企业迁入阳新县注册拟主板上市的中间人（企业、证券机构、中介团队或个人），实行分阶段奖励：拟上市企业完成股改并向省证监局报辅，一次性奖励40万元；企业成功上市后，再一次性奖励60万元。
　　第四条  对已与券商签约拟主板上市的每家企业，在企业上市期间免费提供3—5套公寓房以供高管居住，并按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落实企业高管待遇。
　　第五条  设立阳新县资本市场发展基金5000万元，用于企业IPO前期费用支出，到期收回或转为股权参股，基金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条  拟上市企业证照办理，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各项手续全程代办，提供保姆式服务，相关单位一次性告知企业所有事项，企业提供完整资料后，能及时办结即时办结，需市、县通办的，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七条  优先支持县内及引进拟上市企业进行高新技术认定；优先支持拟上市企业进行纳税最佳信用评级，建立专门税收风险应对管理团队，实行企业免打扰制度。全方位为企业上市提供服务，慎用行政处罚。
　　第八条  推行“专班服务”，对拟上市企业，成立服务工作专班，由县领导挂帅，担任专班组长，从部门单位抽调专业人员组成服务专员，实行“专班服务、一企一班”制，对企业提出的个性问题，专班进行“一事一议”，及时解决，企业不上市，专班不撤退。
　　第九条  县政府金融办和投委办负责（暂行）办法的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条款若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